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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教育部（2016）為落實國民中小學（以下簡稱學校）辦理戶外教育，

以擴充學生知識領域、增加學習體驗、整合學習效果、深化認識臺灣，特訂定國

民中小學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鼓勵走出戶外給予學生不同於教室內的學習情

境，並加強學生社會的連結，透過各式的戶外活動，例如：腳踏車環島、水域活

動、山野教育、親海教育等，在各級學校都是熱門的戶外教育活動。然而戶外活

動之風險是大於傳統教室內的，在充分的行政規劃及風險管控下，提高學生的戶

外保險額度，亦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唯中小學未滿 15 歲之學童，因各項過往兒

童傷害事件，在保險額度上有一定之限制，目前是無身故金理賠，僅有喪葬費用

給付。辦理保險是一種風險管理的方式，透過預先繳納一定資金，攤平未來可能

承受的潛在風險。根據保險法規定，保險的定義稱保險，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交

付保險費於他方，他方對於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擔賠

償財物之行為（全國法規資料庫，2022）。因此保險的重點即在於降低未來不可

抗力因素導致的風險成本。 

二、十五歲以下學童之保險規定 

110學年以前，有學籍之在學學生、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並取得學生身分證明之學生及教保服務機構依法入園之幼兒在學者，依據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學生及教保服務機構幼兒團體保險保單條款」其身故保

險之保障為新臺幣壹百萬元整（教育部，2021）。 

由於小孩並不是家庭的經濟支柱，若不幸發生意外死亡事故，對於家庭經濟

不會帶來衝擊，但是見解上學童沒有自救能力，若死亡給付金額投保過高，容易

發生道德風險，而我國保險法針對兒童保險的問題一直在搖擺，也因此多次修法。

過去因為弒童詐領保險金的社會案件時有所聞，為了避免引發社會問題，扭曲保

險的本意，早期保險法 107 條規定，孩童買了壽險，未滿 15 歲前若不幸身故，

保險公司只能加計利息退還所繳保費，或返還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的帳戶價值。

但 2018年發生普悠瑪翻車事故後，造成成 18人罹難，其中有 5人為 15歲以下

孩童，卻因保險法 107條的限制，不能領取身故保險金，引發社會廣泛討論。 

細究《保險法》107條規範未滿 15歲被保險人的人壽保額自 97年以來已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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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過 3次，最近一次是 99年 2月 3日到 99年 6月 11日之間，未滿 15歲被保險

人身故只能退還已繳保費或帳戶價值，但因發生 0206 臺南維冠大地震、復興航

空墜機、普悠瑪出軌等意外，身故兒童完全沒有身故保障。立法院又修正條文在

109年 6月 12日之後未滿 15歲身故可以給付喪葬費用，依《遺贈稅法》的喪葬

費用扣除額 1/2，即 61.5 萬元給付（全國法規資料庫，2022）。但仍有保險業者

並未正視《保險法》109 年 6 月這一次的保險法修正，110 年 10 月 16 日發生虎

豹潭二大四小溺水事件，有 2家大型壽險公司承保 4名兒童的意外險或旅平險，

依契約內容只退保費，保險公司後來以給付慰問金方式，仍是引發家屬不滿，因

而鬧上金管會。 

三、保險法修法歷程 

保險法 107 條不能給付未滿 15 歲小孩身故保險金，以未滿十五歲之未成年

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

於被保險人滿十五歲時始生效力（全國法規資料庫，2022）。當初立法原因是為

了防止不肖家長刻意使孩童傷亡，從而圖謀保險金，卻損害其他所有人的權益，

雖立意良善，但欠缺全面考量，應該要修法排除天災或重大意外所致之人命損失，

才能顯現保險的精神。」其修正原為有二： 

一、為兼顧人性尊嚴並防範道德風險，以限額給付提供未滿十五歲被保險人

身故所需之喪葬費用，爰將第一項第一句後之內容修正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

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十五歲時始生效力。」二、上項新增喪葬費用

之保險金額，經參酌保險法第一百零七條之一規定，爰將第二項內容修正為「前

項喪葬費用之保險金額，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

除額（123萬元）之一半。」條文內容意即未滿 15歲兒童，就算購足了還是可以

續買多張保單，但保險業提醒，須簽署「同意聲明書」，聲明書有分成投保「有

喪葬補助的保單之聲明書」，以及「無喪葬補助之保單」這 2種。 

「無喪葬補助的」保單較為簡單，身故就是退還保費，但「有喪葬補助保單

的聲明書」是如果你幫小孩投保多家有含喪葬補助費用的保單，不管你買多少家，

「最高就是只能賠 61.5萬」。 

四、學校辦理校外教學之適當保險 

學校機關因帶領學童進行各項戶外教育活動，依規定辦理旅行平安保險，除

了法規上的規定外，在某些程度上是一種分擔責任風險的概念。但由於保險法

107條規定，是無法有身故理賠，只能有所謂喪葬費用給付（最高額度為喪葬費

扣除費扣除額一半，現行為 61.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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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兒童 61.5 萬身故喪葬理賠是人壽、產險合併計算。倘若家長已為子女保

有相關保險（保險法 107 條及 107-1 條及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喪葬費

扣除額 123 萬的一半），那麼公部門因辦理戶外教育相關活動時，雖依規定再次

辦理保險，但保險公司經查後仍將退回保險申請（家長已保達 61.5萬上限，學校

無法再為該生辦理旅平險）。只能為學童投保相關醫療險。可以有各項組合搭配

的保險組合，方式為學校可嘗試辦理活動之公共意外險，例如：活動類型為水域

活動，活動地點為一戶外定點水域，則改以投保公共意外險方式辦理投保。交通

部觀光局已於 112年 2月修正「水域遊憩管理辦法」第十條，將比照汽、機車強

制險規定，要求水域活動遊憩業者為遊客投保責任保險，受傷每人最高給付三百

萬元、死亡給付兩百五十萬元。學校單位雖不是業者不具營利性質，建議可比照

水域業者辦理投保強制險，補足 15歲以下學童之保險。 

另學校因班級數多辦理校外教學時，若透過旅行社承攬學校校外教學整體行

程，旅行社另須提供「旅行業責任保險」。旅行業責任保險，簡稱「旅責險」，是

交通部觀光局規定旅行社在辦理或接待旅行團時，必須為旅客投保的保險。如若

團員在旅遊期間內發生意外事故，而對旅行社請求損害賠償時，保險公司會負責

給付理賠金給團員或其受益人，法規規定旅行業責任保險的保障項目及最低投保

金額為意外身故 200 萬元及意外事故傷害醫療 20 萬元。旅責險屬於責任保險的

一種，也就是保險公司是對「旅行社的賠償責任」進行理賠，所以保障的對象（被

保人）是旅行社，而非像旅平險直接保障旅客本身。 

在住宿安排上，臺灣旅館分國際觀光旅館、觀光旅館、一般旅館；只要合法

登記的旅館都會貼合法旅館專用的標章，建議選擇合法經營的旅館；而近來很多

人也會選擇的民宿，交通部觀光局也將其納入管理。依據「旅館業管理規則」第

九條、「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民宿管理辦法」第二十條規定，相關

業者應投保責任保險。觀光遊樂設施及公共營業場所的安排上，在風景特定區或

觀光地區提供觀光旅客休閒、遊樂之設施，依據「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第二十

條規定，觀光遊樂業應投保責任保險。一般來說各縣市政府都會強制要求公共營

業場所需要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最後在租用遊覽車的部分，學校應考慮遊覽車

業者有無承擔風險控管及連帶負責之能力。通常遊覽車公司僅就車輛本身會有相

關保險，依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凡公路法第二條第八款規定之汽車

及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均應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除「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外，亦可要求業者加保「汽車任意第三人責任保險」、「汽車旅客責任保險」或「旅

客運送業責任保險」。除旅行社可以購買旅行業責任險外，租用車輛時相關保險，

可分散行程所需承擔的相關風險。 

最後在學生團體保險部分，因應 12 年國教辦理戶外教育及融入相關議題，

教育部（2021）修正「111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學生及教保服務機構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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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園團體保險保單條款」，其有關戶外教育名詞定義中在第十條提及「戶外教育」

係指學校或教保服務機構。依教育部戶外教育相關法令規定訂定實施計畫，經學

校或教保服務機構核定通過，於學期期間或教保活動課程之實施時間，在校園以

外或教保服務機構以外場域所進行之教學活動，但不包括非戶外教育核定計畫之

活動起迄時間、活動區域地點，或未實際參加戶外教育之情形。在 111年 8月 1

日起，因應 15 歲以下學童，由學校辦理戶外教育等相關活動，學童的保障將提

高至新臺幣參佰萬元。乃是給予學校相關行政人員強力的支持。但活動計畫應依

「國民中小學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規定，將此類活動列入學校課程計畫，並

送至縣市政府進行備查，本保險理賠非僅限國署補助核定之戶外教育計畫，換句

話說相關其他校務經費辦理符合戶外教育原則之戶外教育活動皆可適用。 

五、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108課綱中戶外教育已列為議題，跳脫教室內的學習，只有走進戶外，才能

提供學生真實的體驗，得到更多的學習機會，落實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也因為

如此，戶外教育的課程活動，也在臺灣各地的學校百花齊放，從校園到社區，各

種社教機構，特色場館，甚至山林溪流與海洋水域，各級政府因應此政策方案有

其因應的方式。譬如臺東縣政府教育處因應戶外教育政策加上臺東有得天獨厚的

山海環境，創新設立面山面海的專案專案計劃，長期深耕戶外教育安全及專業師

資培訓，並且帶領中小學師生走進和河海及山林，為了讓學習更能讓孩子貼近生

活經驗，戶外教育可以結合各項領域的融入，充實孩子的學習，但是學校的行政

人員及教師並非全然是戶外教育的專家學者，所以只有從做中學，積極參與各項

戶外教育安全及技能培訓課程，才能提升自身專業能力，帶領師生進行戶外教學。 

(二) 建議 

俗話說天有不測風雲，即便做好萬全的準備，恐怕還是會有百密一疏的情況

發生。為了不增加現場老師的負擔，個人建議相關政府金融及保險單位是否可考

慮放寬 15 歲以下學童，因參與學校辦理各項戶外教育課程活動時，辦理各項學

生保險之額度可以給予放寬提升保障，甚至也可以透過一些機制或法規強化各戶

外教育場域相關的安全認證。研究者在教育現場多年觀察，願意陪同學生進行各

項有意義的戶外教育的師長，都是願意奉獻所學經驗以及寶貴時間的，不管是星

期一到星期五的上課日還是例假日，甚至是寒暑假，都可以看到各種戶外教育如

火如荼的辦理，因此是否給予這些的學校以及全國的公私立教育同仁，一個更專

業的立法保障。更簡單地說就是當學校辦理戶外教育時，可為 15 歲以下學生，

保有更高的學生保障額度，也可以給予現場的教職同仁萬一發生意外責任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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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的發揮保險轉價所發揮的功能。此外，戶外教育的各項安全管理機制，這幾

年來在各級縣市政府設立戶外教育海洋教育中心時列為首要的教師精進項目，辦

理各項培訓及實際現場的各類研習，但仍有相當比例學校及師長，因恐擔負各種

學生的意外責任僅進行相對保守的戶外教育活動。因此現在的老師們因應課綱的

變革，每個人應該有更多戶外課程的設計能力，就算是相對保守的戶外教育課程

也應設計賦予學生更多的課程融入規劃，以及相關的活動行程有更佳的學習主題

及意義，走出戶外就是讓孩子提早適應社會生活，相信所有的人都能認同孩子進

行戶外教學應該有更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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